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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區 
立法會道1號 
立法會綜合大樓 
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秘書 
徐偉誠先生 
 
 
徐先生： 
 

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2016年1月11日會議的跟進事項  
 

在 2016 年 1 月 11 日 的 立 法 會 福 利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 有 委 員 要 求              
提供接受整筆撥款津助的非政府機構中沒有為員工提供追補增薪的名              
單。 
 

在整筆撥款津助制度下，非政府機構可自行制定員工的薪酬政策，              
包括調整薪酬的機制，惟須遵守《最佳執行指引》的規定：即按公務              
員薪酬調整的相同幅度調整機構員工薪酬，或將調整薪酬的額外撥款              
全數用於調整員工薪酬。《最佳執行指引》並沒有要求非政府機構為現              
職 或 已 離 職 員 工 追 補 增 薪 ， 亦 沒 有要 求 機 構 向 社 會 福 利 署 ( 社 署 ) 呈 交              
有關資料。因此，社署並沒有備存有關的資料。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吳嘉裕                      代行） 
2016年7月22日 
 
副本送：社會福利署署長  (經辦人：余偉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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